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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月4日

基准日：2017年8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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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借款人名称

永康市运娇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永康市运娇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永康市运娇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金多儿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金多儿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金多儿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金多儿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风行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富源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富源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富源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省磐安县国星塑光有限公司

浙江省磐安县国星塑光有限公司

莱恩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莱恩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浙江婺州举岩茶业有限公司

浙江婺州举岩茶业有限公司

浙江开源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开源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国鑫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国鑫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国鑫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恒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山市永华建材有限公司

江山市永华建材有限公司

江山市永华建材有限公司

江山市泰顺建材有限公司

江山市泰顺建材有限公司

江山市泰顺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天元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凯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凯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华都合成革有限公司

浙江华都合成革有限公司

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宝亨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宝亨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宝亨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宝亨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宝亨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和亨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和亨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和亨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和亨进出口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XC67722711316156

XC67722711316163

XC67722711316164

6763431230201500006

6763431230201500007

6763431230201500008

6763431230201500015

6774271230201500090

XC67742711316320

XC67742711316319

XC67742711316049

XC67753511316019

XC67753511316028

6767371230201500095

6767371230201500096

XC67673515315072

XC67673515315071

6767351273201400038

6767351273201400040

6861271273252012003-3

6861271273252013001

6861271273252013002

X68612712302016170

X688612712332015022

X68612712332015021

X68612712332015020

X68612712332014033

X68612712332014032

X68612712332014031

X68350012302016090

XC693500153(2016)092

XC693500153(2016)130

X694600113(2016)131

X694600113(2016)132

6974270022013148

6974270022013471

XC67624311315123

XC67624311315127

XC67624311316005

XC67624311316023

XC67624311316035

XC676253153016020

XC676253153016023

XC676253153016024

XC676253153016025

贷款余额

10000000.00

9447973.88

2000000.00

0.00

12000000.00

4707631.67

7900000.00

16000000.00

3220000.00

2800000.00

1649995.06

6550000.00

1399062.56

7800000.00

6900000.00

17699993.53

28600000.00

50000000.00

10000000.00

38739341.00

148000000.00

98000000.00

4700000.00

1950589.91

8500000.00

9900000.00

0.00

0.00

3499659.78

2449997.69

8000000.00

3500000.00

8999068.80

9700000.00

58462000.00

58000000.00

5490000.00

7980000.00

5990000.00

3990000.00

2300000.00

1818770.10

2120000.00

1840000.00

5500000.00

698104083.98

累计欠息

181064.82

171909.97

36212.96

4362574.75

1911937.95

1419655.75

696274.43

1763720.35

0.00

0.00

0.00

234876.18

37800.67

194144.68

171743.37

875926.69

1415339.79

5181561.30

1033884.94

857483.14

3943264.22

2669504.26

45914.57

838674.50

901926.54

1050479.11

293780.13

292713.95

942484.65

42387.45

223539.75

82375.88

198172.65

210600.55

5132839.01

4781201.62

359650.45

517293.32

372682.31

229945.14

120538.64

41751.83

60521.93

52377.78

153260.76

44103992.74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

抵押人：永康市运娇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快利工具有限公司、颜一青、程仙榀

保证人：李国耀、蒋俊萍、东阳红海服饰有限公司

抵押人：黄灵美 保证人：前方集团有限公司、陈小平、陈黎明、黄灵美

抵押人：李木基、李世恩、楼彩娟 保证人：李木基、李世恩、楼彩娟、陈惠英、浙江省浦江顺丰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中能博瑞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省磐安县国星塑光有限公司 张国生、陈柳姣 保证人：磐安县恒泰工艺有限公司、张国生、陈柳姣

保证人：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杨仲雄、胡淑滋

抵押人：浙江采云间茶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潘金土、郑健美、浙江采云间茶业有限公司、浙江牛头山茶业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开源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金余道、金文鑫

保证人：程肖华、宣城国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恒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祝增喜、王祥标、洪雪霞

保证人：浙江国鑫房地产有限公司、浙江江山捷姆轴承滚子有限公司、程肖华、周芳花、程高祥、郑日香、程秋琴、杨建敏

抵押人：郑日妹、郑菊花、郑泉玉、郑国有、毛樟花 保证人：浙江国鑫房地产有限公司、程肖华、周芳花、程高祥、郑日香、程秋芳、薛朝文、郑日妹、郑菊花

保证人：衢州农缘农机销售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凯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人：丽水市隆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丽水恒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丽水市恒信汽车有限公司，何敏强、余丽
霞、毛耿彪、吴晓球

抵押人：浙江华都合成革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华都革基布有限公司、浙江旭利合成革有限公司、王建光、王美云

抵押人：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毛协勤、余梅芳

抵押人：浙江宝亨饰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张熙群、张晓丽、浙江省义乌市有加利食品有限公司

抵押人：徐东华、梁书萍 保证人：义乌市东信线带贸易有限公司、徐东华、梁书萍、周国权、余晨曦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法院公告
2018年1月4日

（2017）浙0108民初4193号
苏明功：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4193 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撤回起诉。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063号

来伟国、吕伟：本院审理对原告虞国丽与被告来
伟国、吕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406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917号

韩凯炯：本院审理对原告刘运其与被告韩凯炯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391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915号

张华东、赵烈峰：本院审理对原告刘运其与被告
张华东、赵烈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391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570号

赵烈峰、方景仙：本院审理对原告韩建明与被告
赵烈峰、方景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457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868号

韩裕松：本院审理对原告徐连华与被告韩裕松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386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381号

孙华明：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438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092号

夏恩忠：本院对原告钱牡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8民初40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579号

陈东虎、谢炯明、杭州富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杭
州育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顺水娟与你、
第三人戚育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457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958号

蒋梁锋：本院对原告浙江宜帮网络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395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394号

钟振国：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439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346号

贾耀东：本院对原告赵崇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108 民初 4346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820号

包头市金鹏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8民初38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887号

蒲树浩：本院对原告杨守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8民初38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068号

施仁夫、潘丽娟：本院对原告梁元忍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406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826号

彭明举：本院对原告杭州爱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彭明举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382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798号

杭州九和电子有限公司、胡金星、张丽毧：本院对
原告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8民初37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杭

州九和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 给 原 告 杭 州 高 科 技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违 约 金
1025045.53元。二、被告杭州九和电子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杭州高科技担保
有限公司评估费10899元、律师费3000元、实现担保
物权申请费 22223 元、公告费 650 元。三、被告胡金
星、张丽毧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四、驳回原告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121号

扬州龙峰毛绒玩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乐（北
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诉你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41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183号

临沂畅通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奥飞娱
乐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41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316号

杭州共煌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上诉人胡小菊就
（2016）浙0191民初3316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逾期将依法审理。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585号

钱周安：本院受理原告陈跃云诉被告钱周安、卢美
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191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593号

解正明：原告雷尔静与被告解正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8677号

德清县万顺丝绸有限公司、徐文英：原告浙江润
达丝绸有限公司诉被告德清县万顺丝绸有限公司、徐
文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19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6462、16455、16460、16529号

苍南县新贸纸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昆山
市定制幸福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苍南县新贸纸制品
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
纠纷共四案，案号分别为（2017）浙0110民初16455、
16460、16462、1652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8年4月2
日下午14时，地点在本院第二十二号审判庭，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852号之二

杭州东湖果品批发有限公司、杭州飞隆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杭州汇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满芽：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科技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
东湖果品批发有限公司、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飞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汇迪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俞佳群、姜薇、俞美忠、董满芽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民初585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4756号

杭州科麦电气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原告杭州和派
空调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科麦电气设备工程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10 民初 14756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